曲阳县北台乡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决定书
曲政北台执罚[2022]第001号
孟四进：
我乡于2022年3月16日对你非法占地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。经查，你于2008年5月未经批准，擅自占用北台乡韩家峪村村西土地建煤场。经现场勘测，占地总面积为16637.71平方米(折合24.96亩),所占地类为(一调):林地0.7748公顷、裸地0.8890公顷，全部符合《曲阳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(2010-2020年)。此行为,违反了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  第59条之规定，属违法占地行为。
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等证据证实：
1、询问笔录；
2、现场勘测图；
3、现场照片；
4、现状图、规划图；
5、地类认定；
我乡已于2022年3月24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告知(处罚告知书、听证告知书)，你未进行陈述、申辩，也未要求听证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77条、《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   第65条之规定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57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，对你处罚决定如下：
一、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16637.71平方米土地；
二、处以人民币221758元的罚款。
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：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15日内自动履行。
本决定送达当事人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曲阳县人民政府或保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曲阳县人民法院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乡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联系人:董建龙      刘   谦
电   话:13398633599
地   址：北台乡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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